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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根据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关于申报《2020 年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团体标准的

通知》的要求由中州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河南

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总院、郑州市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河南东方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坦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上海建工集团会同有关单位

对《蜂窝网构混凝土外挂墙板应用技术规程》DG/XX XX -XXX-XXX 进行修订。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民政部制

定了《团体标准管理规定》的编制要求，规程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

总结实践经验，参考有关国内外有关产品规程，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

制定了本规程。本规程的主要内容包括了：总则、专业术语和符号、基本规

定、材料、建筑设计、结构设计、构件运输与制作、安装与施工、工程验收、

维修与保养。

各单位及相关人员在执行本标准的过程中，请注意总结经验和积累资料，

并将有关意见和建议反馈到单位技术中心（中州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技术

研究中心；以供今后修订和参考。地址：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滨河路东段，

邮政编码：466300）并由企业对具体技术内容进行解释。

本规程主编单位：中州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本规程主要编制人员：陆卫明 李 会 齐光辉 王 辉 王 渊徐卫

东 李康泽 刘建平 蒋三强 韩阳 陆逸 安金霞 刘建克 顾祥 沙正

峰 柳永国 张龙海 张昌三 王进行 潘伟龙 张小兵 朱寿宾

本规程主要审查人员：陈宜明 胡安东 李国彦 栾景阳 李建民 唐 丽

鲁性旭 雷 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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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促进装配式建筑的发展，规范蜂窝网构混凝土外挂板应用技术标

准，做到安全适用、经济合理、技术先进、确保工程质量在设计、制作、安

装和质量验收、环境保护制定本规程。

1.0.2 本规程适用于新建工业和民用建筑包括商品住宅楼中非承重围护墙、

分户墙的设计、制作、运输、安装施工、工程验收及保养维修。

1.0.3 蜂窝网构混凝土外挂板的应用中设计、制作、运输、安装施工、工程

验收除应符合本规程外，还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规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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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 术语

2.1.1 预制混凝土墙板

应用于中、高层剪力墙结构、混凝土框架结构、钢结构中的围护墙，分

户墙，作为非承重结构的墙板构件，易采用外挂的装配形式，简称混凝土墙

板。

2.1.2 蜂窝网构混凝土外挂板

用镀锌钢板蜂窝网构预制的双层混凝土墙板、外侧层是混凝土加装饰面、

内侧混凝土层内墙面，两侧之间依靠镀锌钢板材质蜂窝网构和镀锌钢丝网片

连接，预埋拉结件，中间空腔用用保温材料填充，组合的装配式墙板，称为

蜂窝网构混凝土外挂板，简称外挂板。

2.1.3 蜂窝网构混凝土外挂板系统

用镀锌钢板蜂窝网构预制的双层混凝土墙板安装在主体结构上，采用外

挂安装方式与主体结构连接节点、防水密封构造等组成，具有规定的承载能

力、变形能力、适应主体结构位移能力、防水性能、防火性能等，起围护和

装饰作用的外围护结构系统，简称装配式墙板系统。

2.1.4 拉结件：用于主体结构与外挂板的连接元件。

2.1.5 密封胶：以非成型状态嵌入接缝中，与接缝表面粘结，能够承受接缝

位移以达到气密、水密作用的密封材料。

2.1.6 点支承：外挂板与主体结构通过不少于两个独立支承点传递荷载，并

通过支承点的位移实现外挂板适应主体结构变形能力的柔性支承方式。

2.1.7 线支承：外挂板边缘局部与主体结构通过现浇段连接的支承方式。

2.1.8 节点连接件：外挂板与主体结构连接节点处，分别与外挂板的预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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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支承外挂板的主体结构构件相连，并传递二者之间荷载与作用的连接件。

2.2 符 号

2.2.1 材料力学性能

E——材料弹性模量。

2.2.2 作用和作用效应

GK——重力荷载规程值;

M——弯矩设计值;

Mx——绕 x轴的弯矩设计值;

My——绕 y轴的弯矩设计值;

qEk——垂直于墙板平面的分布水平地震作用规程值;

PEk——平行于墙板平面的集中水平地震作用规程值;

Sd——承载能力极限状态下作用组合的效应设计值;

SGE——重力荷载代表值的效应。

2.2.3 系数

amax——水平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

βE——地震作用动力放大系数;

γo——结构重要性系数;

γRE——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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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 本 规 定

3.0.1 外挂板系统的性能设计应根据建筑物的类别、高度、体型以及所在地

的地理、气候和环境等条件进行。

3.0.2 外挂板系统的轻质混凝土构件和节点连接件的设计使用年限宜与主

体结构相同。

3.0.3 外挂板系统在地震作用下的性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遭受低于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的多遇地震作用时，外挂板应不受损

坏或不需修理可继续使用;

2 当遭受相当于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的设防地震作用时，节点连接件应

不受损坏，外挂板可能发生损坏，但经一般性修理后仍可继续使用;

3 当遭受高于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的罕遇地震作用时，外挂板不应脱落，

倒塌;

4 使用功能或其他方面有特殊要求的外挂板系统，可设置更高的抗震设

防目标。

3.0.4 在自重、风荷载和温度作用下，外挂板、节点连接件、接缝密封胶等

应不受损坏。在风荷载作用下，外挂板应满足相应的面外变形要求。

3.0.5 在风荷载和地震作用下，外挂板应具有相应的适应主体结构变形的能

力。

3.0.6 外挂板系统的气密性能应符合建筑物所在地区建筑节能设计要求，有

供暖、空气调节要求的建筑物，外挂板的气密性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外挂板中的外门窗气密性能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民用建筑热工设计

规范》GB50176 中 5.3 项次、《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 50189 中 3.3 项

次、《严寒和寒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26 中 4.2 项次、《夏热

冬暖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75 中 4.0 项次和《夏热冬冷地区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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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134 中 4.0 项次的有关规定。

2 当外挂板的接缝密封构造符合本规程第5.3.3条～第5.3.10条的相关

规定时，可不对接缝的气密性能进行检测;当外挂板的接缝密封构造不符合本

规程第 5.3.3 条～第 5.3.10 条的相关规定时，应对外挂板的气密性能按现

行国家标准《建筑幕墙气密、水密、抗风压性能检测方法》GB/T15227 中的

4.1 项次规定进行检测。外挂板整体的气密性能不应低于现行国家标准《建

筑幕墙》GB/T21086 所规定的 2级，其分级指标值不应大于 2.0m²/（m²·h）;

进行气密性能检测的外挂板试件应至少包含一个与实际工程相符的典型十字

缝，并有一个完整外挂板单元的四边形成与实际工程相同的接缝。

3 仅作为外墙装饰构件用外挂板的气密性能可不作要求。

3.0.7 外挂板系统的水密性能设计应符合建筑功能要求。有防水密封要求的

外挂板，其水密性能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外挂板中的外门窗水密性能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塑料门窗工程技术

规程》JGJ103、《铝合金门窗工程技术规范》JGJ214 等的有关规定。

2 当外挂板的接缝密封构造符合本规程第5.3.3条～第5.3.10条的相关

规定时，可不对接缝的水密性能进行检测;当外挂板的接缝密封构造不符合本

规程第 5.3.3 条～第 5.3.10 条的相关规定时，应对外挂板的水密性能按现

行国家标准《建筑幕墙气密、水密、抗风压性能检测方法》GB/T15227 中 4.2

项次的规定进行检测。进行水密性能检测的外挂板试件应至少包含一个与实

际工程相符的典型十字缝，并有一个完整墙板单元的四边形成与实际工程相

同的接缝。

3 外挂板接缝处的水密性能设计取值应符合下列规定∶

1）受热带风暴和台风袭击的地区，水密性能设计取值应按下式计算，

且取值不应低于 1000Pa∶

△P=1000μzμS1ω0 (3.0.7)

式中∶△P—————水密性能设计风压力差值（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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ω0————基本风压（kN/m²）;

μz———风压高度变化系数，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

范》GB 50009 的规定采用;

μS1———局部风压体型系数，可取 1.2。

2）其他地区水密性能可按公式（3.0.7）计算值的 75%

进行设计，且不宜低于 700Pa。

4 仅作为外墙装饰构件用外挂板的水密性能可不作要求。

3.0.8 外挂板系统的防火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50016 中非承重外墙的有关规定。

3.0.9 外挂板系统的热工性能和传热系数计算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民用建

筑热工设计规范》GB50176 中 4.1、4.2、4.3 项次、《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

准》GB50189 中 3.3 项次、《严寒和寒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26

中 4.2 项次、《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75 中 4.0 项次和

《夏热冬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134 中 4.0 项次的有关规定。外

挂板热桥的构造措施及保温材料的性能应通过热工计算确定，其防结露设计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 50176 中 5.3 项次的有关

规定;外挂板的传热系数应取考虑热桥影响后的平均传热系数，并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外挂板背后无其他墙体时，外挂板自身的保温隔热构造系统应符合建

筑物建筑节能设计对外墙的传热系数要求;

2 外挂板背后有其他墙体时，外挂板与该墙体共同组成的外围护结构应

符合建筑物建筑节能设计对外墙的传热系数要求。

3.0.8 外挂板系统的隔声性能设计应根据建筑物的使用功能和环境条件，与

外门窗的隔声性能设计结合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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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材 料

4.1 混凝土、钢板和钢丝

4.1.1 混凝土、钢筋和钢材的力学性能指标和耐久性要求等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钢结构设计标准》GB50017 和《混

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B50666 的有关规定。轻骨料混凝土的材料性能要

求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轻骨料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12 的有关规定。

4.1.2 外挂板用的冷轧镀锌钢板制成蜂窝网构及冷轧带肋钢筋应符合国家

现行标准《镀锌板国家新标准》GBT/2518-2008、《冷轧带肋钢筋》GB/T13788

和《冷轧带肋钢筋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95 的有关规定，冷拔低碳镀锌

钢丝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冷拔低碳钢丝应用技术规程》JGJ19 的有关规定。

4.1.3 外挂板的轻质混凝强度等级不宜低于 C30。当采用轻骨料混凝土时，

轻骨料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LC25。当采用清水混凝土或装饰混凝土时，

轻质混凝强度等级不宜低于 C40。4.1.4 钢筋焊接网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钢

筋焊接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114 的有关规定。

4.2 预埋件及连接材料

4.2.1 预埋件的锚板和锚筋材料、吊环等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

设计规范》GB50010 的有关规定。

4.2.2 节点连接件采用金属件时，金属件材料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

设计标准》GB50017 的有关规定;当节点连接件和预埋件采用耐候结构钢时，

其材料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耐候结构钢》GB/T4171 的有关规定。

4.2.3 连接用焊接材料、螺栓、锚栓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钢结构设计标准》

GB50017、《钢结构焊接规范》GB50661、《钢筋焊接及验收规程》JGJ18 的

有关规定。

4.2.4 吊装用内埋式螺母或内埋式吊杆及配套的吊具，应根据相应的产品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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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和应用技术规定选用。

4.3 拉 结 件

4.3.1 夹心外挂板中连接内外叶墙板的拉结件应采用纤维增强镀锌钢材拉

结件或不锈钢拉结件。当有可靠依据时，也可采用其他材料拉结件。

4.3.2 镀锌钢材拉结件强度等级等应附合国家现行材准《钢结构设计标准》

GB50017、《钢结构焊接规范》GB50661、《钢筋焊接及验收规程》JGJ18 的

有关规定。

4.3.3 不锈钢拉结件用不锈钢材宜采用统一数字代号为 S316××系列的奥

氏体型不锈钢，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不锈钢棒》GB/T1220、《不锈钢冷

加工钢棒》GB/T4226、《不锈钢冷轧钢板和钢带》GB/T3280、《不锈钢热轧

钢板和钢带》GB/T4237 的有关规定。

4.3.4 不锈钢材料的抗拉、抗压强度规程值应取其规定非比例延伸强度 RP0.2，

不锈钢材料的抗力分项系数取为 1.165，抗剪强度设计值可按其抗拉强度设

计值的 58%采用。不锈钢材料的弹性模量可取为 1.93×10
5
N/mm²，泊松比可

取为 0.30，S316××系列不锈钢材料的线膨胀系数可取为 1.60×10
-5
/℃。

4.4 保 温 材 料

4.4.1 保温一体墙墙板中的保温材料，其导热系数不宜大于 0.040W/（m·K），

体积比吸水率不宜大于 0.3%，燃烧性能不应低于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材料及

制品燃烧性能分级》GB8624 中 B2级的规定。

4.4.2 采用内保温时，内保温材料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50016 中 6.7 项次的有关规定。

4.4.3 模塑聚苯乙烯泡沫塑料和挤塑聚苯乙烯泡沫塑料保温材料应符合国家

现行标准《绝热用模塑聚苯乙烯泡沫塑料》GB/T 10801.1、《绝热用挤塑聚

苯乙烯泡沫塑料（XPS）》GB/T10801.2 和《外墙外保温工程技术规程》JGJ144

的有关规定。

4.4.4 玻璃棉保温材料的技术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绝热用玻璃棉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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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品》GB/T13350 的有关规定。

4.4.5 岩棉、矿渣棉保温材料的技术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绝热用玻璃

棉及其制品》GB/T13350 和《绝热用岩棉、矿渣棉及其制品》GB/T11835 的有

关规定。

4.4.6 硬泡聚氨酯保温材料的技术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硬泡聚氨酯保

温防水工程技术规范》GB50404 的有关规定。

4.5 防水密封材料

4.5.1 外挂板接缝处密封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混凝土接缝用建筑密封

胶》JC/T881 的有关规定，宜选用低模量弹性密封胶，位移能力不宜低于 20

级;密封胶的物理力学性能指标应符合表 4.5.1 的规定。

表 4.5.1 密封胶的物理力学性能指标

序号 项目 技术指标 试验方法

1 密度(g/cm
3
)

规定值

±0.1

《建筑密封材料试验方法 第 2 部份：密度的测

定》GB/T 13477.2

2
下垂度

（mm）

垂直 ≤3 《建筑密封材料试验方法 第 6 部分;流动性的测

定》GB/T13477.6水平 无变形

3 表干时间（h） ≤8
《建筑密封材料试验方法 第 5 部分∶表干时间的

测定》GB/T1347.5

4
挤出性

1

（mL/min）
≥80

《建筑密封材料试验方法 第 3 部分∶使用规程器

具测定密封材料挤出性的方法》GB/T 13477.3

续表 4.5.1

序号 项目 技术指标 试验方法

5 使用期
2
（h） ≥2

《建筑密封材料试验方法 第 3 部分：使用标准器

具测定密封材料挤出性的方法》GB/T 134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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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弹性恢复率

（%）
≥70

《建筑密封材料试验方法 第 17 部分：弹性恢复率

的测定》GB/T 13477.17

7
拉伸模量

（MPa）

-20℃ ≤0.6 《建筑密封材料试验方法 第 8 部分：拉伸粘结性

的测定》GB/T 13477.8-20℃ ≤0.6

8 定伸粘结性 无破坏
《建筑密封材料试验方法 第 10 部分∶定伸粘结性

的测定》GB/T 1347.10

9

浸水后定伸粘结

性 无破坏
《建筑密封材料试验方法 第 11 部分∶浸水后定伸

粘结性的测定》GB/T 13477.11

10
冷拉-热压后粘结

性
无破坏

《建筑密封材料试验方法 第 11 部分∶冷拉-执压

后定伸粘结性的测定》GB/T 13477.11

11
质量损失率(%)

≤5
《建筑密封材料试验方法 第 19 部分∶质量与体积

变化的测定》GB/T 13477.19

注∶1 此项仅适用于单组分产品;

2 此项仅适用于多组分产品。

4.5.2 外挂板接缝密封胶的背衬材料可采用直径为缝宽1.3倍～1.5倍的发

泡闭孔聚乙烯棒或发泡氯丁橡胶棒;当采用发泡闭孔聚乙烯棒时，其密度不宜

大于 37kg/m
3
。

4.5.3 气密条宜采用三元乙丙橡胶，也可采用氯丁橡胶或硅橡胶;橡胶应符

合现行国家标准《工业用橡胶板》GB/T5574 的有关规定。

5 建 筑 设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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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一 般 规 定

5.1.1 外挂板系统应统筹设计、制作运输、安装施工及运营维护全过程，并

应进行一体化协同设计，宜采用建筑信息模型技术。

5.1.2 外挂板系统应按外围护系统进行设计，并宜采用建筑、结构、设备管

线、内装的装配化集成技术;外挂板系统宜采用管线分离技术。

5.1.3 外挂板设计应遵循模数化、规程化的原则，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

筑模数协调标准》GB/T50002 的有关规定。

5.2 立 面 设 计

5.2.1 采用外挂板的建筑，立面设计应考虑建筑功能、结构形式、墙板的支

承系统、制作工艺、运输及施工安装等因素。

5.2.2 外挂板的接缝宜与建筑立面分格线位置相对应，并应结合下列因素合

理确定外挂板分格形式和尺寸∶

1 建筑外立面效果与外门窗形式;

2 建筑防排水要求;

3 构件加工、运输、安装的最大尺寸和重量限值;

4 外挂板支承系统形式;

5 外挂板接缝宽度及外挂板变形要求。

5.2.3 外挂板的装饰面层应采用耐久性好、不易污染的建筑材料，装饰面层

可采用清水混凝土、装饰混凝土、涂料、反打面砖或石材等。

5.2.4 建筑外围护结构同时采用外挂板系统和幕墙系统时，应分别设置独立

的支承系统并直接与主体结构连接，外挂板系统不应作为其他幕墙系统的支

承结构使用。

5.3 构 造 设 计

5.3.1 外挂板的构造设计应考虑其与屋面板、外门窗、阳台板、空调板及装

饰件等的连接构造节点，满足气密、水密、防火、防水、热工、隔声等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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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5.3.2 外挂板的接缝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接缝宽度应考虑主体结构的层间位移、密封材料的变形能力及施工安

装误差等因素;接缝宽度不应小于 15mm，且不宜大于 35mm;当计算接缝宽度大

于 35mm 时，宜调整外挂板的板型或节点连接形式，也可采用具有更高位移能

力的弹性密封胶;

2 密封胶厚度不宜小于 8mm，且不宜小于缝宽的一半;

3 密封胶内侧宜设置背衬材料填充。

5.3.3 外挂板接缝应采用不少于一道材

料防水和构造防水相结合的防水构造;

受热带风暴和台风袭击地区的墙板接缝

应采用不少于两道材料防水和构造防水

相结合的防水构造，其他地区的高层建

筑宜采用不少于两道材料防水和构造防

水相结合的防水构造。

5.3.4 外挂板水平缝和垂直缝防水构造

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水平缝和垂直缝均应采用带空腔

的防水构造（图 5.3.4-1）;

2 受热带风暴和台风袭击地区的外

挂板垂直缝应采用槽口构造形式（图 5.3.4-2）;

3 其他地区的外挂板垂直缝宜采用槽口构造形式，多层建筑外挂板的垂

直缝也可采用平口构造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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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 外挂板系统的排水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建筑首层底部应设置排水孔等排水措施;

2 受热带风暴和台风袭击地区的建筑以及其他地区的高层建筑宜在十字

交叉缝上部的垂直缝中设置导水管等排水措施，且导水管竖向间距不宜超过

3层;

3 当垂直缝下方因门窗等开口部位被隔断时，应在开口部位上部垂直缝

处设置导水管等排水措施;

4 仅设置一道材料防水且接缝设置排水措施时，接缝内侧应设置气密条。

5.3.6 外挂板系统内侧可采用密封胶作为第二道材料防水，当有充足试验依

据时也可采用气密条作为第二道材料防水。

5.3.7 当外挂板接缝内侧采用气密条时，十字缝部位各 300mm 宽度范围内的

气密条接缝内侧应采用耐候密封胶进行密封处理。

5.3.8 当女儿墙采用外挂板时，应采用与下部外挂板构件相同的接缝密封构

造。女儿墙板内侧在泛水高度处宜设置凹槽或挑檐等防水构造。

5.3.9 外挂板的防火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

的有关规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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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外挂板与主体结构之间的接缝应采用防火封堵材料进行封堵（图

5.3.9-1、图 5.3.9-2），防火封堵材料的耐火极限不应低于现行国家标准《建

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 中楼板的耐火极限要求;

2 外挂板之间的接缝应在室内侧采用 A 级不燃材料进行封堵（图

5.3.9-1、图 5.3.9-2）;

3 夹心保温墙板外门窗洞口周边应采取防火构造措施;

4 外挂板节点连接处的防火封堵措施（图 5.3.9-2）不应降低节点连接件

的承载力、耐久性，且不应影响节点的变形能力;

5 外挂板与主体结构之间的接缝防火封堵材料应满足建筑隔声设计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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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1 外挂板装饰面层采用面砖时，面砖的背面应设置燕尾槽。面砖材料、

吸水率、抗冻性能等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外墙饰面砖工程施工及验收规程》

JGJ126 的有关规定。面砖与混凝土之间的粘结性能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建

筑工程饰面砖粘结强度检验标准》JGJ/T110 的规定。

5.3.12 外挂板装饰面层采用石材时，石材背面应采用不锈钢锚固卡钩与混

凝土进行机械锚固。石材厚度不宜小于 25mm，单块尺寸不宜大于 1200mm×

1200mm 或等效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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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 构 设 计

6.1 一 般 规 定

6.1.1 外挂板及其连接节点的结构分析、承载力计算、变形和裂缝验算及构

造要求除应符合本规程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

规范》GB50010、《钢结构设计标准》GB50017、《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标准》GB/T51231 和《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

JGJ1 的有关规定。

6.1.2 在持久设计状况下外挂板系统应满足承载能力极限状态的要求，外挂

板系统的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计算应包含下列内容∶

1 轻质混凝土墙板构件的承载力计算;

2 外挂板与主体结构连接节点的承载力计算;

3 夹心保温墙板中拉结件的承载力验算。

6.1.3 在持久设计状况下外挂板系统应满足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的要求，并进

行下列验算∶

1 轻质混凝土墙板构件的面外变形验算;

2 对不允许出现裂缝的墙板部位，应进行混凝土拉应力验算;对允许出现

裂缝的外挂板部位，应进行受力裂缝宽度验算;

3 外挂板与主体结构连接节点的变形能力验算;

4 外挂板的接缝宽度验算，接缝宽度验算应符合本规程第 5.3.2 条的规

定。

6.1.4 在短暂设计状况下，外挂板构件应满足承载能力极限状态的要求，外

挂板的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计算应包含下列内容∶

1 外挂板制作、运输、堆放、安装用预埋件和临时支撑的承载力验算;

2 夹心保温墙板中拉结件的承载力验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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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 在短暂设计状况下，外挂板构件应进行混凝土拉应力验算。

6.1.6 在地震设计状况下，外挂板系统应对下列承载力和变形能力进行验

算∶

1 多遇地震作用下应进行外挂板构件的承载力计算;外挂板与主体结构

连接节点的承载力计算;夹心保温墙板中拉结件的承载力验算;外挂板之间的

接缝宽度验算。

2 设防地震作用下应进行线支承外挂板与主体结构连接的受弯承载力计

算。

3 罕遇地震作用下应进行线支承外挂板与主体结构连接的受剪承载力验

算;点支承外挂板与主体结构连接节点的承载力计算;夹心保温墙板中拉结件

的承载力验算;外挂板与主体结构连接节点的变形能力验算。

6.1.7 外挂板和连接节点承载能力极限状态验算应采用下列公式验算∶

1 持久设计状况、短暂设计状况∶

γoSd≤Rd (6.1.7-1)

2 地震设计状况∶

多遇地震和设防地震作用下∶

Sd≤Rd/γRE (6.1.7-2)

罕遇地震作用下∶

SGE＋SEhk≤Rk (6.1.7-3)

SGE＋SEvk≤Rk (6.1.7-4)

式中: γo——结构重要性系数，宜与主体结构相同，且不应小于 1.0;

Sd———承载能力极限状态下作用组合的效应设计值;对持久设

计状况和短暂设计状况应按作用的基本组合计算;对地

震设计状况应按作用的地震组合计算;

Rk———构件和节点的抗力设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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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x——构件和节点的抗力规程值，按材料强度规程值计算∶

SGE——重力荷载代表值的效应，取外挂板自重规程值;

SEhk———水平地震作用规程值的效应;

SEvk———竖向地震作用规程值的效应;

γRE——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外挂板应根据现行国家规程《建筑

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 取值，连接节点取 1.0。

6.1.8 对于正常使用极限状态，应根据不同的设计要求，采用荷载的规程组

合或准永久组合，并应按下列公式进行设计∶

S≤C (6.1.8)

式中∶C——外挂板构件达到正常使用要求的规定限值，例如变形、裂缝、接

缝宽度等的限值，按本规程相应规定采用。

6.1.9 外挂板不应跨越主体结构的变形缝。主体结构变形缝两侧，外挂板的

构造缝应能适应主体结构变形要求，构造缝应采用柔性连接设计或滑动型连

接设计，并宜采取易于修复的构造措施。

6.2 作用与作用组合

6.2.1 外挂板及其连接节点的作用及作用组合应根据国家现行标准《建筑结

构荷载规范》GB 50009、《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混凝土结构工程

施工规范》GB 5066 和《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1 等确定。

6.2.2 外挂板和连接节点设计时应考虑外挂板及其附属配件的自重、施工荷

载、风荷载、地震作用、温度作用以及主体结构变形对外挂板的影响。

6.2.3 在持久设计状况下，外挂板的面外变形和裂缝验算仅考虑永久荷载、

风荷载、温度作用，荷载组合的效应设计值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外挂板的面外变形验算应按荷载的规程组合计算效应设计值。

2 裂缝控制等级为二级时，抗裂验算应按荷载规程组合计算效应设计值;

裂缝控制等级为三级时，裂缝宽度验算应按荷载准永久组合计算效应设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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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考虑长期作用。

3 荷载规程组合和准永久组合的效应设计值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

结构荷载规范》GB5009 的有关规定。

6.2.4 罕遇地震作用下，外挂板连接节点的承载力计算和夹心保温墙板中拉

结件的承载力验算应采用不计入风荷载效应的地震作用效应规程组合计算效

应设计值。

6.2.5 在短暂设计状况下，外挂板的墙板构件拉应力验算应采用荷载规程组

合计算效应设计值。

6.2.6 外挂板的风荷载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风荷载规程值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50009 中的

围护结构确定;

2 应按风吸力和风压力分别进行计算;

3 计算连接节点时，可将风荷载施加于外挂板的形心处，并应计算风荷

载对连接节点的偏心影响。

6.2.7 外挂板的地震作用规程值计算可采用等效侧力法，采用等效侧力法

时，垂直于外挂板平面上作用的分布水平地震作用规程值可按公式（6.2.7-1）

计算;平行于外挂板平面的集中水平地震作用规程值可按公式（6.2.7-2）计

算。

qEK=βEamaxGk/A (6.2.7-1)

PEk=βEamaxGk (6.2.7-2)

式中∶qEK——垂直于外挂板平面的分布水平地震作用规程值（kN/m²）;

PEk——平行于外挂板平面的集中水平地震作用规程值(kN);

β——地震作用动力放大系数，计算多遇地震下墙板构件承载力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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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5.0;计算设防烈度或罕遇地震下连接节点承载力时丙类建

筑可取 4.0，乙类建筑可取 5.6;

amax——水平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应符合表 6.2.7 的规定;

Gk——重力荷载规程值（kN）;

A——体墙墙板的平面面积（m²）。

表 6.2.7 水平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 amax

地震影响 6度 7度 8度 9度

多遇地震 0.04 0.08（0.12） 0.16（0.24） 0.32

设防地震 0.12 0.23（0.34） 0.45（0.68） 0.90

罕遇地震 0.28 0.50（0.72） 0.90（1.20） 1.40

注∶7、8度时括号内数值分别用于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为 0.15g 和 0.30g 的地区。

6.2.8 外挂板的竖向地震作用规程值可取水平地震作用规程值的 65%。

6.2.9 外挂板外表面温度宜根据基本气温、外表面朝向、表面材料及其色调，

并宜结合试验确定;内表面温度可按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

GB50176 的有关规定确定;基本气温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GB50009 的有关规定确定。

6.2.10 外挂板的温度作用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点支承外挂板具有适应主体结构及自身在温度作用下变形的能力时，

外挂板及其节点承载力计算时可不考虑温度作用;

2 夹心保温外挂板的外叶墙板混凝土应力验算时应考虑内表面与外表面

的温差;

3 点支承外挂墙板中，温度作用下接缝宽度方向的接缝变形量 dT、建筑

角部竖直缝沿垂直接缝宽度方向的接缝变形量δT可按下式计算∶

dT、δT=α·∆T·L

式中∶α———外挂墙板混凝土材料的线膨胀系数（/℃）;



第 21 页 共 57 页

∆T——外挂墙板的温度作用标准值（℃），有地区经验时根据

地区温度观测资料结合外表面的朝向、表面材料及其色

调综确定;无地区经验时可取 80℃;

L——计算方向接缝两侧最近的两个固定点之间的长度 54

（mm），计算线支承外挂墙板竖直缝时可取接缝两侧墙板

的最大宽度。

6.2.11 外挂板不能适应主体结构的变形时，应在主体结构和外挂板设计中

计入相互影响作用。

6.2.12 外挂板在脱模、翻转、吊装、运输、安装等短暂设计状况下的施工

验算，其等效静力荷载规程值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

范》GB50666 和《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1 的有关规定。

6.3 支承系统选型

6.3.1 应根据建筑使用功能、主体结构类型、外挂板的形状和尺寸、墙板安

装工艺等特点，合理设计外挂板与主体结构之间的支承系统。支承系统应符

合下列规定∶

1 支承系统应具有足够的承载能力;

2 支承系统宜具有适应主体结构在永久荷载、活荷载、风荷载、温度和

地震等作用下变形的能力;

3 在罕遇地震作用下，支承系统不应失效;

4 支承系统应具有良好的耐久性能。

6.3.2 外挂板与主体结构之间的连接方式可采用点支承连接或线支承连接。

节点设计应

6.3.3 支承外挂板的主体结构构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满足节点连接件的锚固要求，当不满足锚固要求时宜采用机械锚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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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2 应具有足够的承载能力，应能承受外挂板通过连接节点传递的荷载和

作用;

3 应具有足够的抗扭刚度和抗弯刚度，避免产生较大的扭转或竖向变形。

6.3.4 当外挂板与主体结构采用点支承连接时，连接节点的变形能力应符合

下列规定∶

1 连接节点应具有适应外挂板制作与施工安装允许偏差的三维调节能

力;

2 连接节点在墙板平面内应具有适应主体结构在永久荷载、活荷载、风

荷载、温度作用下变形的能力，在计算温度作用下的变形量时，应同时计入

外挂板在温度作用下的变形值;

3 在地震设计状况下，连接节点在墙板平面内应具有不小于主体结构在

设防地震作用下弹性层间位移角 3 倍的变形能力。

6.3.5 当外挂板与主体结构采用线支承连接时，连接节点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连接节点在墙板平面内宜具有适应主体结构在永久荷载、活荷载、风

荷载、温度作用下变形的能力;

2 在地震设计状况下，外挂板的非承重节点在墙板平面内应具有不小于

主体结构在设防地震作用下弹性层间位移角 3倍的变形能力。

6.3.6 外挂板与主体结构采用点支承连接时，面外连接点不应少于 4个，竖

向承重连接点不宜少于 2个;外挂板承重节点验算时，选取的计算承重连接点

不应多于 2个。

6.3.7 外挂板与主体结构采用线支承连接时，宜在墙板顶部与主体结构支承

构件之间采用后浇段连接，墙板的底端应设置不少于 2 个仅对墙板有平面外

约束的连接节点，墙板的侧边与主体结构应不连接或仅设置柔性连接。

6.4 受力分析与变形验算

6.4.1 主体结构计算时，应按下列规定计入外挂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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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应计入支承于主体结构上的外挂板自重;当外挂板相对于支承构件存

在偏心时，应计入外挂板重力荷载偏心产生的不利影响;

2 采用点支承连接的外挂板，连接节点符合本规程的相关规定，且连接

节点能适应主体结构变形时，可不计入外挂板的刚度影响;

3 点支承连接的外挂板（如图 6.6.6-1、图 6.6.6-2），构件、连接及节

点应采用下列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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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持久设计状况，短暂设计状况：

γoS≤R

b. 地震设计状况∶

多遇地震

S≤R/γRE

设防地震

S≤Rk

式中∶γo——结构的重要性系数∶对安全等级为一级的结构构件不应小

于 1.1，对安全等级为二级的结构构件不应小于 1.0，对安

全等级为三级的结构构件不应小于 0.9;

S——承载能力极限状况下作用组合的效应设计值∶对持久或短暂

设计状况应按作用的基本组合计算;对地震设计状况应按

作用的地震组合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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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结构构件的承载力设计值;

Rk——结构构件的承载力标准值;

γRE——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

规范》GB50011 的规定取值。

4 采用线支承的外挂板，宜采取构造措施避免对主体结构刚度产生影响，

当无法避免时，应计入外挂板的刚度影响。

6.4.2 外挂板及其连接节点的受力分析、墙板变形与裂缝验算除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的规定外，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外挂板可采用弹性分析方法，计算简图应符合实际受力情况;

2 外挂板的材料本构关系和构件的受力-变形关系宜根据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确定;

3 外挂板的变形验算宜考虑荷载长期作用影响，裂缝宽度验算应考虑荷

载长期作用影响。

6.4.3 外挂板与主体结构采用点支承连接时，外挂板连接节点的受力分析应

符合本规程附录 B的规定。

6.4.4 在垂直于外挂板平面的风荷载和地震作用下，点支承外挂板的内力和

变形宜采用有限元分析方法，也可采用本规程附录 C的简化方法。

6.4.5 在垂直于外挂板平面的风荷载和地震作用下，线支承外挂板的内力和

变形宜采用有限元分析力法。

6.4.6 带洞口的外挂板应对洞口边墙板的抗弯和受剪承载力进行验算，且应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 的有关规定。点支承外

挂板在风荷载、地震作用下洞口边墙板的剪力可按下列公式计算（图 6.4.6）：

式中∶Qaz——a-a 剖面处墙板承担的面外剪力设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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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x——a-a 剖面处墙板承担的面内剪力设计值;

qw——门窗洞口承受的面外风荷载或地震作用设计值;

qc——墙体承受的面外风荷载或地震作用设计值;

L1——a-a 剖面处门窗洞口边墙体宽度;

L2——另一侧门窗洞口边墙体宽度;

L'——门窗洞口宽度;

H——门窗洞口高度;

P——墙体承受的面内剪力设计值。

图 6.4.6 洞边墙板抗剪验算示意

6.4.7 夹心保温墙板进行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计算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验算

时，非组合夹心保温墙板宜按内叶墙板单独承受墙板水平荷载进行计算，组

合夹心保温墙板可按内、外叶墙板共同承受墙板水平荷载进行计算，必要时

面外受力性能宜进行试验验证;部分组合夹心保温墙板的面外受力性能可经

试验确定，无试验依据时可按内叶墙板单独承受墙板水平荷载计算。

6.5 构 件 设 计

6.5.1 在正常使用极限状态下，外挂板的平面外变形和裂缝控制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在持久设计状况下，应对外挂板的平面外变形进行验算，其平面外挠

度限值为外挂板面外支座间距离的 1/250。

2 在持久设计状况下，应对外挂板的裂缝进行验算;外挂板建筑外表面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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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和 10年一遇风荷载作用下裂缝控制等级为二级，当外挂板采用抗裂和防

水性能强的饰面材料时，风荷载和温度作用下的裂缝控制等级可适当放宽但

不应低于三级;外挂板内表面的裂缝控制等级为三级;外挂板的最大裂缝宽度

限值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的规定。

3 在短暂设计状况下，外挂板不应出现裂缝，并应根据现行国家标准《混

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B50666 的有关规定进行混凝土拉应力验算。

6.5.2 非夹心保温墙板构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外挂板采用平板时，板厚不宜小于 100mm，墙板宜采用双层、双向

配筋;

2 当外挂板采用带肋板时，墙板最薄处厚度不应小于 60mm，且应满足防

水构造和节点连接件的锚固要求;

3 外挂板水平和竖向钢筋的最小配筋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

构设计规范》GB50010 的有关规定，且钢筋直径不宜小于 4mm，间距不宜大于

200mm。

6.5.3 非组合夹心保温墙板构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外叶墙板的厚度不宜小于 50mm，外叶墙板宜采用单层双向配筋，宜采

用钢筋网片或冷拔低碳钢丝网片，也可采用冷轧带肋钢筋，直径不应小于

3mm，钢筋间距不宜大于 150mm;

2 内叶墙板采用平板时厚度不宜小于 50mm，宜采用单层双向配筋，水平

和竖向钢筋的最小配筋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50010 的有关规定，且钢筋直径不宜小于 4mm，间距不宜大于 150mm;

3 内叶墙板采用带造型时厚度不宜小于 60mm，可配置单层双向钢筋网

片，水平和竖向钢筋的最小配筋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

范》GB50010 的有关规定，钢筋直径不宜小于 4mm，钢筋间距不宜大于 150mm;

4 夹心保温墙板的内、外叶墙板应满足节点连接件和拉结件的锚固要求。

6.5.4 组合夹心保温墙板和部分组合夹心保温墙板的内外叶墙板厚度不宜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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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50mm，且应满足节点连接件和拉结件的锚固要求。水平和竖向钢筋的最小

配筋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的有关规定，

钢筋直径不宜小于 4mm，钢筋间距不宜大于 150mm。

6.5.5 夹心保温墙板的夹心保温层厚度不宜小于 50mm，且不宜大于 180mm。

6.5.6 拉结件的受剪、抗弯、抗拉和锚固承载力等宜进行试验验证，并应满

足设计要求。

6.5.7 夹心保温墙板的拉结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满足夹心保温墙板的节能设计要求;

2 应满足防腐、防火设计要求;

3 拉结件在墙板内的锚固构造应满足受力要求，且锚固长度不应小于

30mm。

6.5.8 外挂板最外层钢筋的混凝土保护层厚度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

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的规定外，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石材或面砖饰面，不应小于 15mm;

2 对清水混凝上，不应小于 20mm;

3 对露骨料装饰面，应从最凹处混凝土表面计起，且不应小于 20mm。

6.5.9 当外挂板有门窗洞口时，非夹心保温墙板以及夹心保温墙板的外叶墙

板在洞口周边、角部应配置加强钢筋;洞边加强钢筋不宜少于 2根，直径不宜

小于墙板分布钢筋直径;洞口角部加强斜筋不应少于 2 根，直径不宜小于墙板

分布钢筋直径。

6.6 连接节点设计

6.6.1 用于外挂板制作、运输和堆放、安装等的预埋件和临时支撑，在短暂

设计状况下的承载力验算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

GB50666、《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 的有关规定。

6.6.2 外挂板与主体结构采用点支承连接时，点支承外挂板与主体结构连接

节点的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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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多遇地震和设防地震作用下，连接节点应满足弹性设计要求;

2 在罕遇地震作用下，连接节点的承载力应符合本规程第 6.1.7 条的规

定。

6.6.3 外挂板与主体结构采用点支承连接时，承重连接点应避开主体结构支

承构件在地震作用下的塑性发展区域且不应支承在主体结构耗能构件上，面

外连接点宜避开主体结构支承构件在地震作用下的塑性发展区域且不宜连接

在主体结构耗能构件上。

6.6.4 在地震设计状况下，线支承外挂板连接节点的承载力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在多遇地震和设防地震作用下，连接节点应满足弹性设计要求;

2 在罕遇地震作用下，连接节点的受剪承载力应符合本规程第 6.1.7 条

的规定。

6.6.5 外挂板与主体结构采用线支承连接时，外挂板上边缘与主体结构支承

构件连接的后浇段节点应避开主体结构支承构件在地震作用下的塑性发展区

域且不应支承在主体结构耗能构件上，外挂板底端的面外连接点宜避开主体

结构支承构件在地震作用下的塑性发展区域且不宜连接在主体结构耗能构件

上。

6.6.6 外挂板与主体结构采用线支承连接时，连接节点的构造应符合下列规

定∶

1 外挂板上边缘与主体结构支承构件的连接结合面应采用粗糙面并凹槽;

粗糙面的面积不宜小于结合面的 80%;键槽的尺寸和数量应满足接缝受剪验

算的要求;键槽可水平贯通截面，当不贯通时槽口距离截面边缘不宜小于

50mm;

2 外挂板上边缘与主体结构支承构件之间后浇段节点宜设置双排钢筋，

且钢筋直径不宜小于 10mm，水平间距不宜大于 200mm;连接钢筋在外挂板和主

体结构支承构件后浇混凝土中的锚固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

规范》GB50010 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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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外挂板与混凝土框架或钢框架连接节点单块板每边不少于 2个节点，

且每两个节点横向及纵向间间距不大于 1500mm；

6.6.7 外挂板与主体结构连接用节点连接件和预埋件应采取可靠的防火和

防腐蚀措施，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节点连接件和预埋件的抗火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

规范》GB50016 的有关规定;外挂板与主体结构承重连接点处的节点连接件及

预埋件的耐火极限不应低于主体结构支承梁或板的耐火极限。

2 节点连接件和预埋件应根据环境条件、使用要求、施工条件和维护管

理条件等进行防腐蚀设计，并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 和《建筑钢结构防腐蚀技术规程》JGJ/T251 的有关规定。

3 节点连接件和预埋件的防腐蚀保护层设计使用年限不宜低于 15年。

4 节点连接件和预埋件的防腐蚀保护层可采用镀锌涂层或金属热喷涂系

统，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建筑钢结构防腐蚀技术规程》JGJ/T251 的有关

规定;防腐蚀保护层应完全覆盖钢材表面和无端部封板闭口型材的内侧。

5 当节点连接件和预埋件暴露在腐蚀性环境中或使用期间不易重新涂装

时，宜采用耐候结构钢，并应在结构设计中留有适当的腐蚀裕量，腐蚀裕量

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建筑钢结构防腐蚀技术规程》JGJ/T251 的有关规定。

6.6.8 连接节点预埋件、吊装用预埋件以及临时支撑预埋件均宜分别设置，

不宜兼用。

6.6.9 外挂板连接节点处有变形能力要求时，宜在节点连接件或主体结构预

埋件接触面上涂刷聚四氟乙烯，也可在节点连接件和主体结构预埋件之间设

置滑移垫片，滑移垫片可采用聚四氟乙烯板或不锈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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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构件制作与运输

7.1 一 般 规 定

7.1.1 外挂板的制作与运输除应符合本规程的规定外，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标准》GB/T51231 的有关规定。

7.1.2 外挂板生产前应进行下列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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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设单位应组织设计单位向生产和安装单位进行技术交底;

2 生产前生产单位应根据批准的设计文件、拟定的生产工艺、运输方案、

吊装方案等编制构件加工详图;

3 对带饰面砖或石材饰面的外挂板应绘制排砖图或排板图，对夹心保温

外挂板应绘制拉结件布置图和保温板排板图;

4 生产单位应编制生产方案，生产方案宜包括生产计划及生产工艺、模

具方案及计划、技术质量控制措施、成品存放、运输和保护方案等。

7.1.3 外挂板的生产宜建立样板构件制作与验收制度。

7.2 构 件 制 作

7.2.1 拉结件的进厂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检查质量证明文件，质量证明文件中应包含拉结件的出厂检验报告和

型式检验报告;

2 出厂检验报告中应包含外观质量、尺寸偏差、材料力学性能，型式检

验报告中应包含外观质量、尺寸偏差、材料力学性能、锚固性能、耐久性能;

3 拉结件的进厂检验应按同一厂家、同一类别、同一规格产品，不超过

1000 件为一批;检验项目包含外观质量、尺寸偏差、材料力学性能。

7.2.2 除设计有特殊要求外，外挂板加工模具尺寸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应符

合表 7.2.2 的规定。

表 7.2.2 外挂板加工模具尺寸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

项次 检验项目、内容
允许偏差

（mm 或（
0
））

检验方法

1 高 1，-2
钢尺检查 3点，用尺量平行构件高度方

向，取其中偏差绝对值较大处

2 宽 0，-2
钢尺检查 3点，用尺量平行构件高度方

向，取其中偏差绝对值较大处

3 厚 ±1 每边检查 2点，用尺测量两端或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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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其中偏差绝对值较大处

4 肋宽 ±2
钢尺检查 3点，取其中偏差绝对值较大

处

5 对角线差 3 用钢尺量对角线

6 翘曲 L/1500 对角拉线测量交点间距离值的两倍

7 侧向弯曲 L/1500 且≤2 拉线，用钢尺量测侧向弯曲最大处

8 面弯 L/1500 拉线，用钢尺量测弯曲最大处

9 角板相邻面夹角 ±2
0

角度测定样板

10

底模表

面平整

度

清水混凝土 1

用 2m 靠尺和塞尺测量彩色混凝土 1

面砖饰面 2

石材饰面 2

11
预埋件

定位

中心线位置 3
用尺量测纵横两个方向的中心线位置，

取其中较大值

与平面高差 -2，0 钢直尺和塞尺检查

12
预埋螺

栓定位

中心线定位 2
用尺量测纵横两个方向的中心线位置，

取其中较大值

外露长度 +5，0 用钢尺量测

续表 7.2.2

项次 检验项目、内容 允许偏差（mm 或（
0
）） 检验方法

13
预留孔

洞定位

中心线位置 3
用尺量测纵横两个方向的中心线

位置，取其中较大值

尺寸 +3，0
用尺量测纵横两个方向尺寸，取

其中较大值

注∶1. 第 9 项次的单位为（"），其余项次单位均为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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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L.为模具与混凝土接触面中最长边的尺寸。

7.2.3 外挂板中预埋门、窗框时，应在模具上设置限位装置进行固定，并应

逐件检验。门、窗框安装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应符合表 7.2.3 的规定。

表 7.2.3 门、窗框安装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

项次 项目 允许偏差(mm) 检验方法

1 锚固脚片 中心线长度 5 钢尺检查

2 外露长度 +5，0 钢尺检查

3 门、窗框位置 2 钢尺检查

4 门、窗框高、宽 ±2 钢尺检查

5 门、窗框对角线 ±2 钢尺检查

6 门、窗框的平整度 2 钢尺检查

7.2.4 预埋件加工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7.2.4 的规定。

表 7.2.4 预埋件加工允许偏差

项次 检验项目 允许偏差(mm) 检验方法

1 预埋件锚板的边长 0，-5 用钢尺量测

2 预埋件锚板的平整度 1 用直尺和宽尺量测

3 锚筋
长度 +10，-5 用钢尺量测

间距偏差 ±10 用钢尺量测

7.2.5 面砖饰面外挂板宜采用反打成型工艺制作，石材饰面外挂板应采用反

打成型工艺制作，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饰面层采用饰面砖时，应根据排砖图的要求进行配砖和加工，饰面

砖入模铺设前，宜根据设计排砖图将单块面砖制成面砖套件，套件的长度不

宜大于 600mm，宽度不宜大于 300mm;

2 当饰面层采用石材时，应根据排板图的要求进行配板和加工，并应安

装不锈钢锚固卡钩和涂刷防泛碱处理剂;

3 使用柔韧性好、收缩小、具有抗裂性能且不污染饰面的材料嵌填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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砖或石材间的拼缝，并应采取措施防止面砖或石材在钢筋安装及混凝土浇筑

振捣等工序中出现位移;

4 混凝土振捣采用插入式振捣棒时，应避免损坏饰面层材料。

7.2.6 夹心保温墙板宜采用水平浇筑方式成型，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宜先浇筑外叶墙板混凝土层，再安装保温材料，最后浇筑内叶墙板混

凝土层;

2 拉结件的数量和位置应满足设计要求;应保证拉结件锚固可靠，拉结件

穿过保温材料的孔洞应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封堵;

3 应保证保温材料间拼缝严密并使用粘结或密封材料进行密封处理;

4 在下层混凝土初凝之前应完成上层混凝土的浇筑和振捣;

5 浇筑并振捣混凝土保证混凝土的均匀与密实性，使用振捣棒时不应损

伤、移动预埋件、拉结件和保温材料。

7.2.7 夹心保温墙板养护过程中，最高养护温度不宜大于 60℃。

7.2.8 线支承外挂板后浇节点处粗糙面成型可在混凝土初凝前进行拉毛处

理。

7.2.9 外挂板脱模起吊时的混凝土强度应计算确定，且不宜小于 15MPa。

7.3 运输与存放

7.3.1 外挂板构件存放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外挂板宜采用专用支架直立存放，支架应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水平

叠层码放时每垛墙板的垫木应上、下对齐;

2 应合理设置垫块、垫木位置，确保构件存放稳定;

3 带饰面砖或石材饰面的外挂板构件应直立存放或饰面层朝上码放;

4 夹心保温墙板构件应直立存放或外叶墙板面朝上码放;

5 与清水混凝土面或其他饰面层接触的垫块应采取防污染措施;

6 外挂板构件的薄弱部位和门窗洞口宜采取防止变形开裂的临时加固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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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 外挂板构件成品保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外露预埋件和节点连接件等外露金属件应按不同环境类别进行防护或

防腐、防锈处理;

2 预埋螺栓孔宜采用海绵棒进行填塞，保证吊装前预埋螺栓孔的清洁;

3 夹心保温墙板的存放应采取措施避免雨、雪渗入保温材料和保温材料

与混凝土板之间的接缝中，同时应避免保温材料长时间被阳光照射。

7.3.3 外挂板构件在运输过程中应做好安全和成品保护，并应符合下列规

定∶

1 外挂板运输过程中应根据墙板尺寸和形状采取可靠的固定措施。

2 外挂板宜采用立式运输，运输时宜采取下列防护措施∶

1）设置柔性垫片避免外挂板边角部位或链索接触处的混凝土损伤;

2）外挂板之间应设置隔离垫块;

3）用塑料薄膜包裹垫块和垫片，避免外挂板构件外观污染;

4）外挂板门窗框、装饰表面和棱角采用塑料贴膜或其他防护措施;

5）禁止多块外挂板水平叠放同时吊运，单块外挂板水平吊运时，应经

设计人员审核确认。

3 超高、超宽、形状特殊外挂板的运输和存放应制定专门的质量安全保

证措施。

7.4 构 件 检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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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1 带饰面砖、石材饰面或清水混凝土饰面外挂板的构件检验应符合国家

现行标准《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标准》GD 50210 和《清水混凝 L 应用

技术规程》JGJ169 的有关规定。

7.4.2 外挂板构件的外观质量不应有缺陷，对已经出现的严重缺陷应制定技

术处理方案进行处理并重新检验，对出现的一般缺陷应进行修整并达到合格。

7.4.3 外挂板外观质量缺陷根据其影响结构性能、安装和使用功能的严重程

度，可按表 7.4.3 的规定划分为严重缺陷和一般缺陷。

表 7.4.3 构件外观质量缺陷分类

名称 现象 严重缺陷 一般缺陷

露筋
构件内钢筋未被混凝土包裹

而外露
墙板表面钢筋外露 ——

蜂窝
混凝土表面缺少水泥砂浆面

形成石子外露

墙板外表面、板侧面有蜂

窝
其他部位有少量蜂窝

孔洞
混凝土中孔穴深度和长度均

超过保护层厚度

墙板外表面、板侧面有孔

洞
其他部位有少量孔洞

夹渣

混凝土中夹有杂物且深度超

过保护层厚度

墙板外表面、板侧面有夹

渣;其他部位有夹渣且影

响外挂板的耐久性能

其他部位有少量不影

响墙板耐久性能及其

他使用功能的夹渣

续表 7.4.3

名称 现象 严重缺陷 一般缺陷

疏松 混凝土中局部不密实 墙板表面有疏松 ——

裂缝
缝隙从混凝土表面延伸至混

凝土内部

墙板构件有影响结构性能

的裂缝;墙板外表面和板

侧面有影响防水、耐久等

性能及外观效果的裂缝

其他部位有少量不影

响结构性能或使用功

能的裂缝

连接 构件连接处混凝土缺陷，连 连接部位有影响外挂板与 连接部位有基本不影



第 38 页 共 57 页

部位

缺陷

接钢筋松动，与主体结构连

接用节点连接件松动，连接

钢筋严重锈蚀、弯曲、偏位，

节点部位粗糙面混凝土疏

松，抗剪键槽偏位等

主体结构之间传力性能的

缺陷

响结构传力性能的缺

陷

外形

缺陷

缺棱掉角、棱角不直、翘曲

不平、飞边凸肋等;装饰面砖

或石材粘结不牢、表面不平、

砖缝或石材缝不顺直等

墙板外表面和板侧面有影

响使用功能或装饰效果的

外形缺陷

其他部位有不影响使

用功能和装饰效果的

外形缺陷

外表

缺陷

构件表面麻面、掉皮、起砂、

沾污等

墙板外表面有外表缺陷 其他部位有不影响使

用功能的外表缺陷

7.4.4 外挂板不应有影响结构性能、安装和使用功能的尺寸偏差。对超过尺

寸允许偏差且影响结构性能和安装、使用功能的部位应经原设计单位认可，

制定技术处理方案进行处理，并重新检查验收。

7.4.5 外挂板、预埋件、预留孔洞的尺寸偏差及检验方法应符合表 7.4.5

的规定。

表 7.4.5 尺寸允许偏差及检验方法

项次 检验项目

允许偏差 （mm

或（
0
））

检验方法

1 板高

±3 用尺量两端及中部，取其中偏差绝

对值较大值

2 板宽

±3 用尺量两端及中部，取其中偏差绝

对值较大值

3 板厚 ±2 用尺量板四角及中部，取其中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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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值较大值

4 肋宽

±4 用钢尺检查 3 点，取其中偏差绝对

值较大值

5 板正面对角线差 4 用钢尺量对角线

6 板正面翘曲 L/1500 对角拉线测量交点间距离值的 2 倍

7 板侧面侧向弯曲 L/1500 且≤2 拉线，用钢尺量测侧向弯曲最大处

8 板正面弯曲 L/1500 拉线，用钢尺量测弯曲最大处

9 角板相邻面夹角 ±0.2
0

角度测定样板

10 表面平整

清水混凝土 2 2m 靠尺和塞尺检查

彩色混凝土 2 2m 靠尺和塞尺检查

面砖饰面 3 2m 靠尺和塞尺检查

石材饰面 3 2m 靠尺和塞尺检查

11 预埋件

中心位置偏移 3

用尺量测纵横两个方向的中心线位

置，取其中较大值

平整度 -3.0 钢直尺和塞尺检查

12

预埋螺栓

（孔）

中心位置偏移

2 用尺量测纵横两个方向的中心线位

置，取其中较大值

外露长度 +5.0 用尺量测

续表 7.4.5

项次 检验项目

允许偏差 （mm

或（
0
））

检验方法

13

预留孔洞定

位

中心位置偏移 4

用尺量测纵横两个方向的中心线位

置，取其中较大值

尺寸 +3.0

用尺量测纵横两个方向的中心线位

置，取其中较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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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预留节点连

接钢筋(线支

承外挂板)

中心位置偏移 3

用尺量测纵横两个方向的中心线位

置，取其中较大值

外露长度 ±5 用尺量测

15
键槽（线支承

外挂板

中心位置偏移 5

用尺量测纵横两个方向的中心线位

置，取其中较大值

长度、宽度 +5 用尺量测

深度 +5 用尺量测

16 面砖、石材

阳角方正 2 用托线板检查

上口平直 2 拉通线用钢尺检查

接缝平直 3 用钢尺或塞尺检查

接缝深度 ±3 用钢尺或塞尺检查

接缝宽度 ±2 用钢尺检查

注∶第 9项次的单位为（0），其余单位均为 mm.

7.4.6 外挂板的预埋件、节点连接钢筋、预留孔的规格、数量应满足设计要

求。

检查数量∶逐件检验。

检验方法∶观察和量测。

7.4.7 外挂板的粗糙面或键槽成型质量应满足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逐件检验。

检验方法∶观察和量测。

7.4.8 面砖与混凝土的粘结强度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建筑工程饰面砖粘结

强度检验标准》JGJ/T110 和《外墙饰面砖工程施工及验收规程》JGJ126 的有

关规定。

检查数量∶按同一工程、同一工艺的预制构件分批抽样检验。

检验方法∶检查试验报告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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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9 夹心保温墙板的内、外叶墙板之间的拉结件类别、数量、使用位置及

性能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按同一工程、同一工艺的外挂板分批抽样检验。

检验方法∶检查试验报告单、质量证明文件及隐蔽工程检查记录。

7.4.10 夹心保温墙板用的保温材料类别、厚度、位置及性能应满足设计要

求。

检查数量∶按批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量测，检查保温材料质量证明文件及检验报告。

7.4.11 混凝土强度应符合设计文件及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强度检验评定标

准》GB/T50107 的有关规定。

检查数量∶按外挂板生产批次在混凝土浇筑地点随机抽取规程养护试件;

每工作班拌制的同一配合比的混凝土，每拌制 100 盘且不超过 100m²取样不

应少于一次，不足 100 盘和 100m³时取样不应少于一次。

检验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强度检验评定标准》GB/T50107

的有关规定。

8 安装与施工

8.1 一 般 规 定

8.1.1 外挂板及主体结构的安装与施工除应符合本规程的规定外，尚应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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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国家标准《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标准》GB/T51231、《混凝土结构工程

施工规范》GB 50666 和《钢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B50755 的有关规定。

8.1.2 外挂板系统的施工组织设计应包含外挂板安装施工专项方案和安全

专项措施。

8.1.3 外挂板安装施工前，应选择有代表性的墙板构件进行试安装，并应根

据试安装结果及时调整施工工艺、完善施工方案;外挂板的施工宜建立首段验

收制度。

8.2 构件安装连接

8.2.1 当先施工主体结构后安装外挂板时，外挂板安装前应对已建主体结构

进行复测，并按实测结果对外挂板设计进行复核。

8.2.2 外挂板的施工测量除应符合现行国家规程《工程测量规范》GB50026

的有关规定外，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安装施工前，应测量放线、设置构件安装定位标识;

2 外挂板测量应与主体结构测量相协调，外挂板应分配、消化主体结构

偏差造成的影响，且外挂板的安装偏差不得累积;

3 应定期校核外挂板的安装定位基准。

8.2.3 外挂板的安全施工除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

术规范》JGJ80、《建筑机械使用安全技术规程》JGJ33、《施工现场临时用

电安全技术规范》JGJ46 的有关规定外，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遵守施工组织设计中确定的各项要求;

2 外挂板起吊和就位过程中宜设置缆风绳，通过缆风绳引导墙板安装就

位;

3 外挂板安装过程中应设置临时固定和支撑系统，点支承外挂板可利用

节点连接件作为临时固定和支撑系统，线支承外挂板应单独设置;

4 外挂板与吊具的分离应在校准定位及临时支撑安装完成后进行;

5 外挂板调整、校正后，应及时安装防松脱、防滑移和防倾覆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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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遇到雨、雪、雾天气，或者风力大于 5级时，不得进行吊装作业。

8.2.4 主体结构上用于与外挂板连接的预埋件应在主体结构施工时按设计要

求埋设，预埋件的施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

规范》GB50204 的有关规定及设计文件的要求。预埋件位置偏差过大或未预

先埋设预埋件时，应制定可行变更措施或可靠连接方案并经设计单位审核同

意后方可实施。

8.2.5 外挂板安装时，外挂板与主体结构的连接节点宜仅承受墙板自身范围

内的荷载和作用，确保各支承点均匀受力。8.2.6 外挂板安装采用临时支撑

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外挂板的临时支撑不宜少于 2 道;

2 外挂板的上部斜支撑，其支撑点与墙板底的距离不宜小于墙板高度的

2/3，且不应小于墙板高度的 1/2;斜支撑应与墙板可靠连接;

3 临时支撑应具有调节外挂板安装偏差的能力，墙板安装就位后，可通

过临时支撑对墙板的位置和垂直度进行微调。

8.2.7 外挂板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线支承外挂板就位前，应在墙板底部设置调平装置，40控制墙板安装

标高;

2 外挂板应以轴线和外轮廓线同时控制墙板的安装位置;

3 外挂板安装就位后应临时固定，测量墙板的安装位置、安装标高、垂

直度、接缝宽度等，通过节点连接件或墙底调平装置、临时支撑进行调整;

4 带饰面层外挂板应对装饰面的完整性进行校核与调整;

5 外挂板安装过程中应采取保护措施，避免墙板边缘及饰面层被污染、

损伤。

8.2.8 点支承外挂板与主体结构的连接节点施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

构工程施工规范》GB50755 的有关规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利用节点连接件作为外挂板临时固定和支撑系统时，支撑系统应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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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外挂板安装偏差的能力;

2 有变形能力要求的连接节点，安装固定前应核对节点连接件的初始相

对位置，确保连接节点的可变形量满足设计要求;

3 外挂板校核调整到位后，应先固定承重连接点，后固定非承重连接点;

4 连接节点采用焊接施工时，不应灼伤外挂板的混凝土和保温材料;

5 外挂板安装固定后应及时进行防腐涂装和防火涂装施工。

8.2.9 线支承外挂板与主体结构的连接节点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外挂板后浇混凝土连接节点施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工

程施工规范》GB50666 的有关规定;当采用自密实混凝土时，尚应符合现行行

业标准《自密实混凝土应用技术规程》JG/T 283 的有关规定;

2 外挂板的面外约束连接节点采用金属连接件连接时，节点施工应符合

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B 50755 的有关规定;

3 后浇混凝土浇筑前应检查校正外挂板节点连接钢筋，检查墙板节点处

粗糙面，剔除、清理疏松部分的混凝土，并应按本规程第 9.1.5 条进行隐蔽

工程验收;

4 后浇混凝土节点的模板或主体结构支承构件与外挂板接缝处，以及后

浇混凝土节点处外挂板之间的接缝应采取防止漏浆的措施;可采用粘贴密封

条进行密封，墙板之间接缝处的密封条应粘贴在接缝内侧;

5 后浇混凝土浇筑时应采取保证混凝土浇筑密实的措施

6 后浇混凝土浇筑和振捣应采取措施防止模板、外挂板、钢筋移位。

8.2.10 线支承外挂板节点连接处后浇混凝土的强度达到设计要求后，方可

拆除临时支撑系统。拆模时的混凝土强度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

工程施工规范》GB50666 的有关规定和设计要求。

8.2.11 外挂板安装尺寸允许偏差及检验方法应符合表 8.2.11 的规定。

表 8.2.11 外挂板安装尺寸允许偏差及检验方法

项目 允许偏差（mm） 检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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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高 ±5 水准仪或拉线、尺量

相邻墙板平整度 2 2m 靠尺测量

墙面垂直度
层高 5

经纬仪或吊线、尺量
全高 H/2000 且≤15

相邻接缝高 3 尺量

接缝
宽度 ±5

尺量
中心线与轴线距离 5

8.2.12 外挂板接缝防水施工前的施工准备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吊装过程中应对外挂板板侧预留凹槽、橡胶空心气密条和墙板边角等

部位采取保护措施，缺棱掉角及损伤处应在吊装就位前进行修复;

2 接缝堵塞处应进行清理，不得采用剔凿的方式清理接缝残渣或增加接

缝宽度;

3 检查接缝宽度是否满足设计要求;

4 检查并清理接缝混凝土基层，应坚实、平整，不得有蜂窝、麻面、皱

皮和起砂现象;表面应清洁、干燥，无油污和灰尘;

5 密封胶使用前，与其相接触的有机材料应取得合格的相容性试验报告。

8.2.13 外挂板接缝防水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接缝内侧采用橡胶空心气密条作为气密材料时，气密条粘贴前应先

清除接缝侧面混凝土表面灰尘，并应涂刷专用胶粘剂。墙板吊装前应检查气

密条粘贴的牢固性和完整性。

2 宜在接缝两侧基层表面粘贴防护胶带，防护胶带应连续平整。

3 接缝中应按设计要求填塞密封胶背衬材料，背衬材料与接缝两侧基层

之间不得留有空隙，背衬材料进入接缝的深度应和密封胶的厚度一致。

4 单组分密封胶可直接使用，双组分密封胶应按比例准确计量，并应搅

拌均匀。双组分密封胶应随拌随用，拌和时间和拌和温度等应符合产品说明

书的要求，搅拌均匀的密封胶应在适用期内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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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应根据接缝的宽度选用口径合适的挤出嘴，挤出应均匀。

6 外挂板十字接缝处各 300mm 范围内的水平缝和垂直缝应一次施工完

成。

7 密封胶在接缝内应两对面粘结，不应三面粘结。

8 新旧密封胶的搭接应符合产品施工工艺要求。

9 嵌填密封胶后，应在密封胶表干前用专用工具对胶体表面进行修整，

溢出的密封胶应在固化前进行清理。

10 密封胶胶体固化前应避免损坏及污染，不得泡水。

11 密封胶嵌填应饱满、密实、均匀、顺直、表面平滑，其厚度应满足设

计要求。

8.2.14 外挂板接缝处导水管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安装前应在导水管部位斜向上按设计角度设置背衬材料，背衬材料应

内高外低，最内侧应与接缝中的气密条相接触。

2 导水管应顺背衬材料方向埋设，与两侧基层之间的间隙应用密封胶封

严;导水管的上口应位于空腔的最低点。

3 应避免密封胶堵塞导水管。

8.2.15 当外挂板工程采用外墙内保温系统时，保温层的施工应符合现行行

业规程《外墙内保温工程技术规程》JGJ/T261 的有关规定。

9 工 程 验 收

9.1 一 般 规 定

9.1.1 外挂板及主体结构的验收除应符合本规程的规定外，尚应符合现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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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标准《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标准》GB/T 51231、《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

质量验收规范》GB50204 和《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5 的有关

规定。

9.1.2 外挂板装饰装修工程的验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装饰装修工程

质量验收标准》GB50210 的有关规定。9.1.3 外挂板工程验收时，应提交下

列文件和记录∶

1 施工图和墙板构件加工制作详图、设计变更文件及其他设计文件;

2 外挂板、主要材料及配件的进场验收记录;

3 外挂板安装施工记录;

4 本规程规定应进行墙板或连接承载力验证时需提供的检测报告;

5 现场淋水试验记录;

6 防火、防雷节点验收记录;

7 重大质量问题的处理方案和验收记录;

8 其他质量保证资料。

9.1.4 外挂板工程施工用的墙板构件、主要材料及配件均应按检验批进行进

场验收。

9.1.5 线支撑外挂板节点后浇混凝土浇筑前应进行隐蔽工程验收，隐蔽工程

验收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1 混凝土粗糙面的质量，键槽的尺寸、数量、位置;

2 钢筋的牌号、规格、数量、位置、间距、锚固方式和长度;

3 用于主体结构支承构件与外挂板接缝处，以及后浇混凝土节点处外挂

板之间接缝临时封堵的密封条材料、位置;

4 其他隐蔽项目。

9.1.6 用于外挂板接缝的密封胶进场复验项目应包括下垂度、表干时间、挤

出性、适用期、弹性恢复率、拉伸模量、质量损失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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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主 控 项 目

9.2.1 专业企业生产的外挂板进场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施工单位或监理单位代表驻厂监督生产过程时，构件进场应有其签字

的质量证明文件。

2 当无驻厂监督时，构件进场应对其主要受力钢筋数量、规格、间距、

保护层厚度及混凝土强度等进行实体检验。

检验数量∶同一类型外挂板不超过 1000 个为一个检验批，每批随机抽取

墙板数量的 1%且不少丁 5块。

检验方法∶检查质量证明文件或实体检验。

9.2.2 外挂板的外观质量不应有严重缺陷，且不应有影响结构性能和安装、

使用功能的尺寸偏差。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尺量;检查处理记录。

9.2.3 陶瓷类饰面砖与外挂板基面的粘结强度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建筑工

程饰面砖粘结强度检验标准》JGJ/T110 的有关规定。

检查数量∶按同一工程、同一工艺的外挂板分批抽样检验。

检验方法∶检查拉拔强度检验报告。

9.2.4 夹心保温墙板构件的传热系数应满足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同一类型夹心保温墙板为一检验批，每批检验数量为 1 块。

检验方法∶检查第三方检验报告。

9.2.5 外挂板临时固定措施应符合设计、专项施工方案要求及国家现行标准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B50666、《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标准》

GB/T51231 和《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标准》JGJ1 的有关规定。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检查施工方案、施工记录或设计文件。

9.2.6 外挂板连接节点采用焊接连接时，焊缝的接头质量应满足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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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焊接规范》GB 50661 和《钢结构工程施工质

量验收规范》GB50205 的有关规定。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5 的有关规定。

9.2.7 外挂板连接节点采用螺栓连接时，螺栓的材质、规格、拧紧力矩应符

合设计要求及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设计规程》GB50017 和《钢结构工程施

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5 的有关规定。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5

的有关规定。

9.2.8 线支承外挂板节点处后浇混凝土的强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按批检验。

检验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强度检验评定规程》GB/T50107

的有关规定。

9.2.9 外挂板金属连接节点防腐涂料涂装前的表面除锈、防腐涂料品种、涂

装遍数、涂层厚度应满足设计要求，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工程施

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5 的有关规定。

检查数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50205 的有关规定。

检验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5 的有关规定。

9.2.10 外挂板金属连接节点防火涂料涂装前的钢材表面除锈及防锈底漆涂

装、防火涂料的粘结强度和抗压强度、涂层厚度、涂层表面裂纹宽度应满足

设计要求，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5

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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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数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5 的有关规定。

检验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5

的有关规定。

9.2.11 外挂板接缝及外门窗安装部位的防水性能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1）设计、材料、工艺和施工条件相同的外挂板工程，每 1000m

²且不超过一个楼层为一个检验批，不足 1000m²应划分为一

个独立检验批。每个检验批每 100m²应至少查一处，每处不

得少于 10m²且至少应包含一个十字接缝部位。

2）同一单位工程中不连续的墙板工程应单独划分检验批。

3）对于异形或有特殊要求的墙板，检验批的划分宜根据外挂

板的结构、特点及墙板工程的规模，由监理单位、建设单位

和施工单位协商确定。

检验方法∶检查现场淋水试验报告。

9.2.12 外挂板与主体结构在楼层位置接缝处的防火封堵材料应满足设计要

求，防火材料应填充密实、均匀、厚度一致，不应有间隙。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处理记录。

9.3 一 般 项 目

9.3.1 外挂板接缝应平直、均匀;注胶封闭式接缝的注胶应饱满、密实、连

续、均匀、无气泡，深浅基本一致、缝宽基本均匀、光滑顺直，胶缝的宽度

和厚度应符合设计要求;胶条封闭式接缝的胶条应连续、均匀、安装牢固、无

脱落，接缝宽度的施工尺寸偏差及检验方法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要求，当设计

无要求时，应符合本规程表 8.2.11 的规定。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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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方法∶观察;尺量检查。

9.3.2 外挂板工程在节点连接构造检查验收合格、接缝防水检查合格的基础

上，可进行外挂板安装质量和尺寸偏差验收。外挂板的施工安装尺寸偏差及

检验方法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要求，当设计无要求时，应符合本规程表 8.2.11

的规定。

检查数量∶按楼层、结构缝或施工段划分检验批。同一检验批内，应按

照建筑立面抽查 10%，且不应少于 5 块。

9.3.3 外挂板工程的饰面外观质量除应符合设计要求外，尚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标准》GB 50210 的有关规定。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量测。

10 保养与维修

10.0.1 外挂板外表面的检查、保养与维修工作不得在 4 级以上风力和雨、雪、

雾天气下进行。



第 52 页 共 57 页

10.0.2 外挂板的定期检查应包含下列项目∶

1 墙板整体、单元板块间有无变形、错位、松动，如有应对墙板及相连

主体结构进一步检查;

2 墙板混凝土是否存在开裂或破损;

3 墙板与主体结构节点连接件是否出现锈蚀、连接是否可靠;

4 墙板防水系统是否完整;

5 密封胶有无脱胶、开裂、起泡，密封胶条有无脱落、老化等损坏现象;

6 墙板饰面材料是否有胀裂、松动和污损现象;

7 墙板的接缝和窗洞口处的防水密封材料应在每次清洗时进行检查。

10.0.3 外挂板的保养和维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保持墙板防水系统的完整性，如发现堵塞应及时疏通;

2 当发现门、窗启闭不灵或附件损坏等现象时，应及时修理或更换;

3 当发现密封胶或密封胶条脱落或损坏时，应及时修补与更换;修补时应

采用相容性、污染性符合要求的密封胶;

4 当发现外挂板与主体结构节点连接件锈蚀时，应及时除锈补漆或采取

其他防锈措施;

5 当发现墙板局部破损时，应及时进行修补并采取有效的抗裂和防水补

强措施;

6 当发现墙板局部产生裂缝时，应及时进行修补;当裂缝宽度大于

0.15mm 或出现墙板厚度方向贯通裂缝时，应进行裂缝防水处理;

7 当发现墙板外饰面材料有污损时，应及时进行修补。

10.0.4 当定期检查发现外挂板局部损坏不影响墙板整体结构性能时，可采用

局部维修或更换损坏部位的方式;当影响到墙板结构性能时，应更换损坏的外

挂板。

10.0.5 灾后检查和修复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外挂板遭遇强风袭击后，应及时对墙板进行全面检查，修复或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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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坏的构件和材料;

2 当外挂板遭遇地震、火灾等灾害后，应由专业技术人员对墙板进行全

面检查，并根据损坏程度制定处理方案，及时处理。

10.0.6 外挂板的清洗次数应根据外挂板表面的积灰污染程度确定，且每年

不宜少于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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